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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 

扬州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，专业从事再生

资源的回收利用，建设单位拟投资 3000 万元在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

工业集中区，租赁扬州坚强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厂房 60006 平方米，

建设废旧线路板、有机树脂类回收处置利用项目，2019 年 10 月 22

日扬州江都区发展改革委对该项目进行了备案（备案证号：扬江发改

备[2019]164 号，项目代码 2019-321012-42-03-557561）。 

 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）

等文件要求，在“扬州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废旧线路板、有机树脂

类回收处置利用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期间，扬州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

司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  该项目位于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工业集中区内，该园区已依法开

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合经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（环

评报告书批文为扬江环发[2016]40 号）。 

因此本项目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，免予开展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，相关应当公

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  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本项目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~3 月 3 日在扬州市江都区生态环境

局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 

并与 2020 年 4 月 29 日起在扬州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，公示有效

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少于 2

次。公示内容将免予开展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九条规定

的公开程序，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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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并公开。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

方式、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及联系方式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以及公众意见表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

方式、途径和时间。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

法》要求。 

  3.2 公示方式 

  3.2.1 网络 

本项目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~3 月 3 日在扬州市江都区生态环境

局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网址为

http://www.hj.gov.cn/ymz/tzgg1/201903/fa3c7c23725d42129ed2cf83e42

43c04.shtml。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~4 月 29 日在扬州市江都区生态环

境局网站进行了全本公示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网址为 

http://www.jiangdu.gov.cn/zgjd/jsxmhpxxgs/202004/ab89a1f538b14e71a

eba274a237e0ef1.shtml。公示截图见图 3.2-1、图 3.2-2，公众意见表

见表 3.2-1。 

 

http://www.hj.gov.cn/ymz/tzgg1/201903/fa3c7c23725d42129ed2cf83e4243c04.shtml。公示截图见图3.2-1
http://www.hj.gov.cn/ymz/tzgg1/201903/fa3c7c23725d42129ed2cf83e4243c04.shtml。公示截图见图3.2-1
http://www.jiangdu.gov.cn/zgjd/jsxmhpxxgs/202004/ab89a1f538b14e71aeba274a237e0ef1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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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本项目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 

 
图 3.2-2 本项目网站全本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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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2-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名称 扬州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废旧线路板、有机树脂类回收处置利用项目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   名  



 

6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村（居委会）xx村民组（小区）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
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地    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路 xx号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
  3.2.2 报纸 

本项目与 2020 年 4 月 29 日起在扬州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，公示

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少

于 2 次。公示截图见图 3.2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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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报纸公示截图 

  3.2.3 张贴 

   该项目位于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工业集中区内，该园区已依法开

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合经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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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（环

评报告书批文为扬江环发[2016]40 号）。 

因此本项目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，免予采用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

告的方式。 

   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自公示有效期内，扬州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收

到相关的反对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  无 

 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本次项目公众参与采取网络公示和报纸公示等多种方法相结合

的形式，从公众参与程序角度来说，本次公众参与符合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结果可以反应广大公

众对本项目的实际看法和态度，调查结果真实有效，本次公众参与满

足合法性、有效性、代表性和真实性的要求。自公示有效期内，扬州

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的电话咨询、电子邮

件、来访及相关反馈意见。 

  6 诚信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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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诚信承诺函 

 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9 年 1 月 1

日实施）要求，在废旧线路板、有机树脂类回收处置利用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

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

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废旧线路板、有机树脂类回收处置

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

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

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承诺单位：扬州环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

 


